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内设机构

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方案

根据《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暂行规定》（中办发[2015]34号）、《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关于完善全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岗位聘用工作的意见》（吉人社联字[2014]39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单位内设机构领导职数空缺情况和实际工作需要，制定本方案：

一、选拔岗位

根据省委编办核定的内设机构领导职数和岗位空缺情况，推荐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党务人事科科长1名。
二、资格条件

（一）基本条件

1.具有履行岗位职责所需要的政治素质和理论水平，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2.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坚持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认真贯彻新时期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敢于担当，忠于职守，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作风正派；

3.具有较强的组织领导和沟通协调能力，有胜任工作岗位的管理能力和专业水平，勤勉尽责，实绩突出。

（二）资格条件

1.提任内设机构正职的。

   （1）聘任七级职员及以上岗位承担非领导职责的职员；

   （2）聘任八级职员岗位满3年以上的职员；

   （3）聘任专业技术八级及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4）聘任专业技术九级岗位满1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5）聘任专业技术十级岗位满2年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

2.应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其中以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者为主；

3.应为中共党员；
    4.应当具有2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5.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6.符合有关回避的规定。

三、推荐程序

    1.制定工作方案。经中心支委会研究形成工作方案，全体职工大会通过后报委人事处审批同意；

2.民主推荐。召开全体职工大会，采取竞聘方式进行，并组织民主推荐，推荐结果作为确定考察人选的重要依据；
3.确定考察对象。在民主推荐基础上，中心支委会根据工作需要和干部德才条件，将民主推荐与日常了解、综合分析，研判以及职位匹配度等情况综合考虑，按等额研究确定考察对象。民主推荐低于50%的，原则上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列为考察对象：

（1）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

（2）群众公认度不高的（谈话调研推荐或会议推荐得票率低于50%的）；
（3）上一年年度考核结果为基本称职以下等次的；

（4）有跑官、拉票等非组织行为的；

（5）配偶已移居国（境）外，或者没有配偶但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

（6）受到诫勉、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务处分等影响期未满或者期满影响使用的；

（7）其他有关政策规定明确限制情形，以及其他原因不宜提拔或者进一步使用的。
4.组织考察。由中心党务人事科组成考察组，发布考察预告，对考察对象进行考察，全面考察其德、能、勤、绩、廉等情况。并征求中心纪检意见，纪检部门就考察对象廉洁自律情况提出结论性意见。
5.讨论决定。召开中心支委会议，会议必须有三分之二以上委员到会。由党务人事科汇报拟任人选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纪检意见，与会成员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以支委会应到会成员超过半数同意形成任免决定。

6.公示和任职试用期。对中心支委会讨论决定的拟任人选在单位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结果不影响任职的，印发任职文件，办理聘任及备案手续。试用期1年，试用期满后，经考核胜任现职的，正式任职；不胜任的，免去试任职务，根据情况予以解聘或按试任前职级安排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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